
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測驗工具借用及管理作業計畫 

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27 日南市教特字第 1070693098 號函頒 

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 9 日南市教特(三)字第 1150122613 號函修正 

一、目的：為有效運用及管理本市測驗工具，充分發揮測驗工具功能。 

二、對象：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認可之合格鑑定評估

人員為限。測驗工具數量不足時，以執行鑑輔會特殊教育學生鑑

定工作者優先。 

三、測驗工具：本計畫測驗工具係指鑑定評估人員使用特定之測驗及

鑑定評估工具。 

四、管理單位：本市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中心（下稱本中心）。 

五、借用資格：取得學生、幼兒鑑定評估人員證書，且須參加使用特

定之測驗工具研習並已取得研習時數(合格證書)者。 

六、借用、領取及歸還規定如下： 

（一）借用： 

1.借用人於臺南市特殊教育資訊網系統（下稱系統）以身分證

統一編號及密碼登錄，預約借用時間、測驗工具名稱及份數。 

2.最晚於借用日 3天前可登錄系統預約借用時間，如有緊急需

求需提前或當天借用者(如申請鑑定被通知補件)，應主動聯

絡本中心。 

3.測驗工具借用期限 5個工作天；得續借一次，期限 5個工作

天。如因鑑輔會鑑定工作需要，本中心得縮短借用期限，且

借用人（單位）應於接獲通知後三日內歸還該項測驗工具。 

（二）領取： 

1.借用人（或持委託書之代理人）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於預約

時間至本中心領取。 

2.與本中心管理人共同清點測驗工具內容及數量，包括指導手

冊、題本、施測材料及答案紙（紀錄本）後，於系統確認借

用。 

(三) 歸還： 

1.歸還日期：系統預設為：借用日＋5個工作天。 



2.於約定時間將所借測驗工具交由本中心管理人共同清點並於

系統完成歸還程序。 

七、借用人（單位）應遵守事項如下： 

（一）使用測驗工具應遵守評量專業倫理，違者經查屬實，將轉請

所屬單位查明責任議處；若致民法、刑法或行政法之爭訟，

概由借用人（單位）自行負責。 

1.測驗工具保管權責歸屬系統登錄帳號之身分，借用人應妥善

保管個人帳號及密碼。 

2.借用期間，借用人對於所借用測驗工具應負使用與保管責

任，測驗工具應保管於安全無虞處。 

3.對於版權專屬測驗工具，不得以任何形式進行複製。 

4.對於測驗工具之內容與格式，應恪遵保密原則，絕不得複製、

影印使用紀錄紙（題本或答案紙），亦不得對任何人展示或口

述。 

5.經成年受試、未成年受試監護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後，始

得進行鑑定安置評估施測或原申請表載明之使用目的，測驗

工具及其施測結果均不得轉作其他用途。 

6.施測時，應嚴守各種測驗工具指導手冊之說明施測、計分及

解釋。 

7.除有權得知個案測驗資料人士外，不得對他人透露測驗結果。 

（二）各測驗工具以借用人（單位）自行使用為原則，未經本中心

許可不得轉借其他人員（單位），亦不得由不具施測資格者施

測。 

（三）應妥善保管借用之測驗工具，不得遺失、損毀或污損。遺失、

損毀或污損測驗工具，應自行購買後歸還，無法購得者，需

向本中心報備，並以本中心重新取得該測驗工具所需之金額

賠償。 

（四）應依借用期限按時歸還測驗工具，借用逾期，經催還逾一週

未還者，由本中心函知所屬學校協處。 

八、辦理借用及歸還測驗工具時間，請所屬學校惠予所屬人員公(差)

假登記。 



九、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測驗工具借用申請表 
（下表由借用人填寫） 

借用學校  借用人  

借用日期  聯絡電話  

借用原因 
 

借用測驗

工具名稱

份數 

指導手冊、題本、測驗紙名稱 份數 預計歸還日期 

   

   

   

承辦人 

簽章 

 學校主任 

簽章 

 

說明：1.於特教資訊網登錄借用測驗工具後，請先下載本申請表，經過主管單位

核章後上傳系統。系統未完成審核前，請勿直接至鑑定中心，以免向隅。 

      2.向鑑定中心借用測驗工具，僅限進行特殊教育需求學生鑑定工作目的下

使用，並善盡保管之責，不會將測驗工具以任何形式複製、留存，或在

測驗工具(如指導手冊、卡片冊、字卡等非耗材)上塗寫、毀損、註記、

散佈或交付第三者，亦不因私人營利或於公開場合使用。如有違反情

事，同意悉依<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測驗工具借用及管理作業計

畫>相關規定辦理。 

      3.借用期間，本人(單位)願善盡保管之責，所借測驗工具如有使用不當導

致損壞或遺失，本人(單位)願負修復及賠償之責。借用期滿或不再使用

時，並依規定歸還。      

      4.相關事宜請洽鑑定中心承辦人張老師，電話(06)241-2734分機24，傳

真:(06)228-4785，電子信箱:tncyc@mail.tainan.gov.tw。  

 

（下表由鑑定中心管理人填寫） 

鑑定中心

管理人 

確認借出 

□ 核發數量無誤 

□ 免歸還測驗 

□ 須歸還測驗 

簽章： 

日期: 

鑑定中心

管理人 

確認歸還 

□歸還數量經查無誤 

□測驗完整無損 

 

簽章： 

日期: 

 


